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涉企行政检查计划
	
序号
	检查事项
	
检查对象（范围）
	
检查对象基数
	
检查比例
	
检查方式
	
检查时间
	检查主体

	
	检查类别
	事项名称
	
	
	
	
	
	实施层级
	主体单位

	

1
	
承检方按通知要求，制定林木种苗抽查方案，报经下达任务单位批准后按相关标准进行检查。
	

对种子生产、经营进行检查
	

苗木种子类企业或个体工商户
	

4
	

[bookmark: _GoBack]100%
	


现场检查
	


 6月、12月
	

兵、师、团
	

师林业和草原局

	


2
	
承检方按通知要求，制定林木种子监督抽查方案，报经下达任务单位批准后按相关标准进行检查，承检方在收到被检查单位或个人的书面意见后在10日内作出书面答复。
	


林木种子质量监督管理
	


苗木种子类企业或个体工商户
	


4
	


100%
	


现场检查
	


6月、12月
	


兵、师
	


师林业和草原局

	


3
	
通过调阅相关文件技术资料、受理群众投诉、实地查看等方式，检查被督察区域有关规划编制、审批、修改和实施情况。注重科学利用卫星遥感技术，通过提取卫星遥感监测疑似图斑，分析、对比、判断和查处违法违规行为。
	


城乡规划执法监督检查权
	


辖区内开发建设类企业、单位
	


10
	


100%
	


现场检查
	


全年
	


师
	


师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	

4
	
对测绘成果的使用、保管单位实地检查。
	
对国家秘密测绘成果的使用、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
	

辖区内注册测绘资质单位
	

0
	

—
	

现场检查
	

全年
	

兵、师
	

师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	
5
	对测绘资质单位的技术人员、仪器设备、档案管理、成果保密等情况实地检查。
	
对测绘资质的监督检查
	
辖区内注册测绘资质单位
	
0
	
—
	
现场检查
	
全年
	
兵、师
	
师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	

6
	
对机关、事业单位、企业、社会组织等对地图的制作、使用、管理、保密等进行实地检查。
	
对地图市场的检查；测绘成果质量的监督检查
	
辖区机关、事业单位、企业、社会组织
	

20
	

100%
	

日常监督监管
	

全年
	

兵、师
	

师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	
7
	定期或不定期对矿业权人的相应内容监督检查。
	兵团确权且登记发证范围内开采三类和部分二类矿产资源的
	
非煤矿山企业
	
2
	
100%
	
现场检查
	
4-11月
	
师
	
师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	

8
	组织有关单位相关工作人员，对在集贸市场以外经营利用野生动植物或其产品的进行监督检查，并将检查结果登记备案。
	
对野生动植物或者其产品的经营利用监督检查
	

繁育类企业
	

2
	

100%
	

日常监督监管
	

每季度
	

师、团
	

师林业和草原局

	
9
	
定期或不定期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监督检查。
	
对地质勘查活动的行政检查
	
地质勘察企业
	
2
	
100%
	
日常监督监管
	
4-11月
	
师
	
师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	


10
	
采取实地调查、查阅资料等方式， 对矿业权人履行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法定义务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对履行法定义务不到位的矿业权人，要求限期整改。
	

对探矿权人、采矿权人的行政检查
	

非煤矿山企业
	

2
	

100%
	

现场检查
	

4-12月
	

师
	

师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	


11
	
2名以上检查执法人员到达现场，出示证件，说明来意，告知相对人权利义务。听取汇报查阅资料，现场检查、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等，填写检查记录；并依法进行勘验（查）鉴定、询问。
	

对出售、购买、利用、运输、寄递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等活动进行监督检查
	


农贸市场、冻品市场
	


1
	


100%
	


现场检查
	


每季度
	


兵、师
	


师林业和草原局

	


12
	
2名以上检查执法人员到达现场，出示证件，说明来意，告知相对人权利义务。听取汇报查阅资料，现场检查、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等，填写检查记录；并依法进行勘验（查）鉴定、询问。
	

对采集、出售、收购国家和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活动的监督检查
	


农贸市场、冻品市场
	


1
	


100%
	


现场检查
	


每季度
	


兵、师
	


师林业和草原局















